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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提升本學程學生之 Python 程式能力，特訂定「Python 程式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

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 

第二條 本要點實施於 109 學年度起入學之本學程大學部學生。 

 

第三條 本學程學生需通過下列任一Python程式能力檢定，始得畢業： 

    (一) 「TQC+基礎程式語言 (Python)」 

    (二) 「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」 
 

第四條 已報考但未通過上述畢業門檻檢定者，須修習且通過資訊工程學系所開設任一門程式設計

相關課程（不得與畢業學分重複計算）。 

 

第五條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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